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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西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实施更

加开放的落户政策，吸引大量人才和劳

动力集聚，为城乡要素流动提供了制度

便利。在法治建设方面，陕西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居住证

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出台《陕西

省居住证及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法》

《陕西省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实

施方案》等政策文件，明确了落户条件、

居住证申领、公共服务享有等具体规

定，户籍管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不

断提高。

二、陕西城乡融合发展中土地、
户籍与公共服务的法治困境

（一）土地制度的流通阻滞：财产价

值难以显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具有完整的占有、使

用、收益和处分权能，可以自由流转、抵

押。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

用权的流转则受到严格限制。宅基地

使用权被限制在经济集体内部，宅基地

租赁、抵押等权利实现方式有限，制约

了土地资产价值的充分释放，导致其成

为农民“沉睡的资产”。是故农民最重

要的财产权无法有效转化为进城发展

的原始资本。尽管陕西省在管理条例

中规定了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坚持

“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

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的原则，但在实践

中补偿仍主要依据土地的原农业用途

产值，与土地转为国有后的巨大市场价

值悬殊。农民集体和个体未能合理分

享土地增值收益，致其发展权受到限

制。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实践上仍存在

“同地不同价”现象，补偿范围偏窄，被

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保障机制不够健

全，容易引发社会矛盾。

（二）户籍制度的身份壁垒：福利依

附与权利不平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

领，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更加注重提

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加注重城乡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环境宜居

和历史文脉传承，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

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但因为与社会福

利功能紧密挂钩，所以成为了身份权利

失衡的分水岭。教育、医疗、社会保障、

住房保障等核心公共服务的获取资格

与户籍地紧密绑定。农民工虽在城市

工作生活，却因户籍壁垒无法平等享受

城市的公共服务，处于“半城市化”状

态。尽管陕西大部分地区已取消城市

落户限制，推进户籍与公共服务脱钩，

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制度惯性难以在短

期内消除。同时，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

就业、劳动报酬、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权

利保障也存在不足，结构性就业矛盾突

出，农业转移人口工资收入增长缓慢，

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依然明显。

（三）公共服务的供给失衡：保障机

制不健全

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与结构失衡。

陕西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仍存在一定的

“重城市、轻农村”倾向，农村地区公共

服务设施薄弱，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

的优质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学

校办学条件差、师资力量薄弱，农村医

疗卫生机构设备陈旧、人才短缺，农村

养老服务设施不足、服务水平低下。公

共服务供给结构与城乡居民需求不相

适应，城市地区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过度

集中导致资源闲置，农村地区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不足导致需求难以满足。同

时，公共服务供给与人口流动趋势不相

适应，人口流入较多的城市公共服务资

源紧张，人口流出较多的农村地区公共

服务资源闲置，资源配置效率不高。

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市场化、社会化

程度不高。陕西公共服务供给仍以政

府为主导，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参与不

足，供给主体单一、供给方式僵化。政

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承担过多责任，

导致财政压力过大，公共服务供给效

率不高。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

的制度障碍尚未完全消除，市场准入、

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激励政策不够

完善，社会组织、企业等参与公共服务

供给的积极性不高。公共服务供给的

市场化、社会化程度不高，导致公共服

务供给难以满足城乡居民多样化、个性

化的需求。

（四）三者协同推进的法治障碍

土地、户籍与公共服务作为城乡融

合发展的三大核心领域，其制度改革并

非孤立进行，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

的有机整体。土地改革为农民进城提

供“初始资本”，户籍改革为其打开“进

城大门”，公共服务均等化则确保其“留

得下、过得好”。当前，陕西在三者协同

推进方面存在明显的法治障碍。土地、

户籍、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政策制定往往

各自为政，缺乏统筹规划和协同衔接，

往往分散在不同的法律部门和政策文

件中，缺乏统一的立法理念和制度框

架。部分法律法规之间存在冲突、重叠

或空白，导致实践中执法标准不统一、

司法裁判不一致。

三、完善陕西城乡融合发展：从领
域改革到系统协同的法治整合路径

陕西省应以公民权利平等为根本

理念，通过深化土地制度、完善户籍制

度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三管齐下，打

破制度间的藩篱，形成相互支撑、良性

互动的法治保障新格局。唯有此，才能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壁垒，推动陕西城乡

融合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在西部地区率

先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共同富裕，为奋

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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